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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胜高

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的性质

摘　要：季札观乐，出于聘礼仪程。鲁 襄 公 不 享 季 札，由 叔 孙 穆 子 主 飨。以 叔 孙 穆 子 对 礼 乐 的 精 通

和坚守，季札请观周乐，必合乎聘礼规格及仪程。故叔 孙 穆 子 使 乐 工 演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乃 出 乎 飨 燕 礼

之乐宾环节的“无筭乐”，采用“为之歌”则 依 照“房 中 乐”的 弦 歌 方 式。而 季 札“见 舞”，则 出 乎 鲁 之 时 禘

礼。故今本《诗经》的次序，实本于鲁乐工演奏次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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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诗经》之形成编订，历来缺乏直接证据，惟有对
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字里行间所存资料比对钩玄，方能从

蛛丝马迹中 窥 见 部 分 史 实。其 中《左 传·襄 公 十 九

年》载季札观乐，自然出于聘鲁礼仪之中，“礼非克不

承，非乐不竟”，［１］故 鲁 乐 工“为 之 歌”皆 出 乎 聘 礼 仪

程，① 方合 乎 周 制。《左 传》纪 事，常 事 不 书，要 而 不

烦。季札观乐详述如此，其意必深切。以季札“请观

周乐”的郑重以及鲁乐工演乐的庄重，既可以看出今

本《诗经》次 序 本 自 周 乐 演 奏 次 序，又 令 我 们 反 思 鲁

乐工何以如此 演 奏？既 然 观 乐 发 生 于 鲁 吴 交 聘，如

果我们分 析 聘 礼 如 何 用 乐，能 够 更 为 详 细 分 析《左

传》所载的 部 分 细 节，对《诗 经》演 出、周 乐 使 用 做 一

些基础性的 考 察，有 助 于 更 为 深 刻 地 理 解《诗 经》的

形态。本文试论之。

一、季札聘鲁的礼仪规格

依《左传》记载，季札入鲁，是为聘使。春秋诸侯

间之聘问，初有定 制，后 循 常 例，意 在 继 好、结 信、谋

事、补缺等。其重要聘礼，多由诸侯宗亲、重臣出任，

如隐公七年齐 侯 使 其 弟 聘 鲁、襄 公 二 十 九 年 季 札 聘

鲁等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言：“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

聘。”郑玄解释说：“大 问 曰 聘。诸 侯 相 与 久 无 事，使

卿相问之礼。小聘使大夫。”如果说天子诸侯之间行

朝聘之 礼，而 诸 侯 与 诸 侯 之 间 则 行 聘 问 之 制。《周

礼》“宗伯”、“司寇”所 言“时 聘 以 结 诸 侯 之 好”云 云，

正道明了天子与诸侯、诸侯与诸侯之间通过朝聘、聘

问的外交，强化关系。

季札此次出聘，乃为馀祭新立而修好诸侯，此为

春秋常例。《左传·襄 公 元 年》：“凡 诸 侯 即 位，小 国

朝之，大国 聘 焉，以 继 好 结 信，谋 事 补 阙，礼 之 大 者

也。”郑玄亦言：“凡 君 即 位，大 国 朝 焉，小 国 聘 焉，此

皆所以习礼考义，正 刑 一 德，以 尊 天 子 也。”② 诸 侯 之

间的交聘，按照礼制应该每年遣大夫行小聘问；久无

事则遣卿大聘问；新君即位，则遣重臣于诸侯之间行

聘。《左传》载 此 类 聘 问 七 次，如 襄 公 三 十 年 春 楚 子

使薳罢聘鲁，昭公二年晋侯使韩起聘鲁，皆因新君即

位而 通 好。昭 公 十 二 年 夏，“宋 华 定 来 聘，通 嗣 君

也。”杜预注：“宋 元 公 新 即 位，有 通 嗣 君 之 故。”“通

嗣君”乃 因 新 君 即 位，通 报 诸 侯，修 睦 关 系，争 取 承

认。

依据《仪礼？聘 礼》，聘 分 大 小：聘 使 入 国，与 君

相见，为大聘，由 聘 国 君、享 国 君、聘 国 君 夫 人、享 国

君夫人四个仪节。若国君出面，则有享宴，均乐备而

金奏，常有赏乐、赋诗仪式。《左传？襄公二十九年》

载“范献子来 聘，拜 城 杞 也，公 享 之”，范 献 子 与 季 札

同一年聘鲁，鲁襄公享范献子，然却未记录聘享季札

之事。《左传》国君享聘之事，依例皆书，如桓公九年

冬享曹大子，庄公二十一郑伯享王于阙西辟，成公十

二年楚 子 享 晋 郤 至 等，均 载 明。由 此 可 知，季 札 聘



鲁，鲁待以小聘之礼。何以如此？

第一，吴国与 中 原 诸 国 久 不 通 使。尽 管 吴 之 始

祖吴太伯，为周 太 王 之 子，且 在 周 武 王 时 受 封 为 侯。

但据《史记·吴 太 伯 世 家》记 载：“王 寿 梦 二 年，……

吴于是始通于 中 国。”可 知 此 前 吴 与 周 王 室、与 中 原

诸侯并无交聘，季 札 北 使，诸 国 无 招 待 先 例，遂 行 小

聘之仪。鲁《春 秋》经 文 作“吴 子 使 札 来 聘”，《公 羊

传》解释说：“吴无君无大夫，此何以有君有大夫？贤

季子也。……《春 秋》贤 者 不 名，此 何 以 名？ 许 夷 狄

者不一 而 足 也。季 子 者 所 贤 也，曷 为 不 足 乎 季 子？

许人臣者必使臣，许人子者必使子也。”言外之意，吴

虽出自姬姓，然 与 周 王 室 久 不 来 往，一 如 蛮 夷，其 国

之君无爵，其国 大 夫 不 命，被 视 为 蛮 夷 之 邦。鲁《春

秋》能载之如此，皆因史臣推崇季札之贤。《谷梁传》

亦言：“吴 其 称 子 何 也？ 善 使 延 陵 季 子，故 进 之 也。

身贤，贤也，使 贤，亦 贤 也。延 陵 季 子 之 贤，尊 君 也。

其名，成尊于上也。”看在季札贤明的面上，鲁国勉强

接待吴国使臣，这便等于承认了吴王的合法性。

第二，依据《周礼》，诸侯间的朝聘、聘问，依据诸

侯级别设置规格，一 是 依 据 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 为 基 准

的爵制系 列 相 应 安 排，即“以 其 国 之 爵 相 为 客 而 相

礼”。［２］二是朝聘 分 内 外，要 服 以 内 的 诸 侯 使 者 为 大

客，君主接见，行 聘“享”；荒 服、蕃 国 使 者 为 小 客，天

子不见，由小 行 人 接 待，转 达 其 辞 于 君 主。［３］吴 虽 出

自姬姓，却 久 不 通 中 国，鲁 国 行 小 聘。③《仪 礼·聘

礼》：“小聘曰问，不享，有献，不及夫人，主人不筵几，

不礼。”所以鲁襄公并不出面聘、享季札，但由于出乎

姬姓，且吴为大国，又有国君之弟为使，按照“宾礼赠

饯，视其上而从之”的原则，［４］由掌管会盟、聘问的 叔

孙穆子出面招待。

第三，季札北使，其 入 鲁 虽 名 为 聘，非 专 修 两 国

之好，而 是 通 使 诸 国。吴 韦 昭 曾 言：“是 时，天 子 微

弱，故以 诸 侯 相 聘 之 礼 假 道 也。聘 礼，若 过 国 至 于

境，使次介假道，束帛将命于庙也。”［５］按例要举 行 拜

庙仪式，因而鲁国也必须由专人陪同，叔孙穆子因掌

外交而接见。

季札 离 鲁 后，又 使 齐、使 郑、过 卫、入 晋，入 鲁 既

为通嗣君，也有 过 境 之 意。前 文 所 言 昭 公 十 二 年 宋

华定聘 鲁，亦 为“通 嗣 君”，其 为 专 使，故 昭 公 享 之。

季札行 聘 数 国，不 合 周 制。《礼 记·聘 义》解 释 说：
“使者聘而误，主 君 弗 亲 飨 食 也，所 以 愧 厉 之 也。”襄

公不享季札，或与此有关。其后诸国均未设享，皆由

诸国卿大夫接 待，如 齐 之 晏 婴、郑 之 子 产、晋 之 赵 文

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等，各国国君皆未接见季札，而是

按照鲁制由卿大夫款待。

叔孙穆 子 贤 明 知 礼，精 通 周 乐。《国 语·鲁 语

下》载叔孙 穆 子 聘 于 晋，晋 悼 公 享 之，乐 及《鹿 鸣》之

三，叔孙穆子言其不合礼制；《左传》亦载叔孙穆子论

礼乐之事，皆有 固 守 周 制 之 意。［６］《礼 记·聘 义》言：
“君亲礼宾，宾私 面、私 觌、致 饔 饩、还 圭 璋、贿 赠、飨

食燕，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。”其间“飨食燕”之礼，

为聘仪之重要 程 序：“王 享 有 体 荐，宴 有 折 俎。公 当

享，卿当宴。王室之礼也。”［７］若襄公为 享，若 叔 孙 穆

子为飨燕。

依周礼，乡饮食之礼用于同宗同族，宾射之礼用

于招待同盟之友，而燕礼则用于招待远道宾客。［８］其

中，“凡 正 飨，食 则 在 庙，燕 则 在 寝，所 以 仁 宾 客

也”，［９］飨食 礼 在 宗 庙 正 殿 举 行，燕 礼 在 路 寝 举 行。

因为周礼“以乐侑 食”的 传 统，［１０］使 得 季 札 能 在 聘 礼

中随时观周乐。这是因为，第一，聘礼中有程序性用

乐，即礼仪中安排的音乐，不必“请观”随着礼仪程序

演奏。第二，即在仪程之外，由于季札“请观”而另行

安排周乐位置 演 奏。从 聘 礼 仪 程 来 看，可 能 观 乐 的

场合有：

一是拜庙 飨 食 礼。据《仪 礼·聘 礼》载：“公 于

宾，壹食，再飨。燕与羞，俶献，无常数。……若不亲

食，使大夫各以其爵、朝服致之以侑币。”若襄公享季

札，则食礼一次，飨 礼 两 次，称 之 为“享”。若 叔 孙 穆

子招待，则飨一 次，食 一 次，只 称 之 为“飨”。严 格 来

讲，聘礼中飨礼举行于宗庙大殿，不设坐，有饮无食，

可观礼乐，而无法尽欢。宗庙中举行的飨食礼，只是

象征性敬酒，其中用乐用歌，有着严格的规范。但按

照礼终乃 宴、“飨 后 必 宴”的 习 惯，［１１］宗 庙 祭 祀 中 飨

礼之后，另 行“设 盛 礼 以 饮 宾”，［１２］在 其 他 场 所 举 行

较为适宜。

二是燕礼。按照 贾 公 彦 疏《燕 礼》“四 方 聘 客 与

之燕”，可另举行燕礼款待季札。飨、食、燕乃周之饮

食礼，飨主肃敬，兼有酒饭；食明养贤，主以饭。燕主

欢会，主 以 酒；［１３］飨、食 于 宗 庙，燕 则 于 路 寝。据 统

计，《左传》所载 飨 宾 礼 共５１次，燕 宾１３次，发 生 于

襄公、昭公年间者达３６次。［１４］春 秋 时 期，飨 礼、燕 礼

虽不 尽 合 周 制，然 其 程 序 没 有 根 本 变 化，燕 礼 在 路

寝，务求尽欢。依据贾公彦疏，燕礼四等，其三为“卿

大夫有聘 而 来，还 与 之 燕”，其 四 为“四 方 聘 客 与 之

燕”，［１５］燕 礼 为 聘 礼 重 要 的 辅 助 程 序。《燕 礼》附 记

言“有房中之乐”，亦可行“无筭乐”，在燕礼上为之歌

“二南”、诸风及“二雅”较为合适。

三是 观 礼。依 据 杜 预 曾 言 “受 聘 当 在 宗 庙

也”，［１６］使者 领 命、复 命 均 在 本 国 宗 庙 拜 祭，其 入 于

所聘国，亦有拜 庙 仪 式。《礼 记·聘 义》言：“君 亲 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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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于大门之内，而 庙 受，北 面 拜 贶。拜 君 命 之 辱，所

以致敬也。”聘礼飨食在庙，季札有拜鲁国宗庙仪程，

此时即使“为 之 歌”，也 只 能 歌《周 颂》，其“见 舞”，也

只能在鲁之宗庙之中。

故季札观乐，非在一时一地观之，乃在聘礼仪程

中陆续观见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为：

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……为之
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，……为之歌《王》，……

为之歌《郑》，……为之歌《齐》，……为之歌
《豳》，……为之歌《秦》，……为之歌《魏》，
……为之歌《唐》，……为之歌《陈》，……自
《郐》以下无讥焉。

为之歌《小雅》，……为之歌《大雅》，
……为之歌《颂》，……

见舞《象箾》、《南籥》者，……见舞《大
武》者，……见舞《韶濩》者，……见舞《大
夏》者，……见舞《韶箾》者，曰：“……观止
矣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！”

由于聘礼程序 中 的 致 馆 设 飨、聘 享、私 觌、归 饔

饩、饗宾、还玉 皆 在 宗 庙 进 行，可 能 为 之 演《周 颂》演

奏。而燕礼在路寝，可为其演奏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

雅》，以满足季札观乐的请求。鲁乐工为之演奏了今

本《诗经》所 涉 及 的 乐 诗 类 型。史 官 载 为“为 之 歌”，

可见是特意应季札观乐请求而安排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左 传》记 载 为“见 舞”，与“为 之

歌”存在 明 显 差 异，说 明 这 是 季 札 参 观 或 者 旁 观 乐

舞，而非专门让 乐 工 为 之“舞”。这 是 因 为 季 札 所 见

舞蹈用于太庙，是 祭 祀 周 天 子、周 公 所 专 用。按《礼

记·明堂 位》记 载，鲁 祭 祀 周 公 于 太 庙，舞《大 武》、
《大夏》、用雅乐，且“纳夷蛮之乐于太庙，言广鲁于天

下也”，仅舞于太庙，不当随意使用，季札只能旁观而

见。

总之，叔 孙 穆 子 代 襄 公 聘 飨 季 札，规 格 稍 有 降

低，但飨、食、燕之礼仍需按照规制进行，因而季札观

乐，既不能越出规制，也不能越出程序。

二、季札观乐及飨燕之“无筭乐”

按照周 制，聘 礼 中 享（飨）礼 在 宗 庙，燕 礼 在 路

寝。④《诗经·鲁 颂·閟 宫》有“路 寝 孔 硕”之 言，《毛

传》以“路 寝”为 正 寝，按 照《礼 记·玉 藻》所 言，祭 祀

时“君日出而视之，退适路寝听政”，路寝为国君办公

场所，似不当随意举行宴饮。而据郑玄注《周礼·天

官·宫人》“掌 王 之 六 寝 之 修”言：“六 寝 者，路 寝 一，

小寝五。……路 寝 以 治 事，小 寝 以 时 燕 息 焉。”小 寝

为国君休憩之所，而“燕”之本义则为安、为闲居，《诗

经·小雅·北山》有“燕燕居息”之言，故燕礼当多在

小寝举行，乃取安宾客之意。

杨宽先生认为 飨 礼 与 乡 饮 酒 礼 仪 程 大 致 相 似，

由戒宾迎宾之 礼、献 宾 之 礼、作 乐、正 式 礼 乐 后 的 宴

会和习射等程序 组 成。［１７］参 照《仪 礼》所 载 乡 饮 酒 礼

及《左传》所 载 聘 礼，可 知 飨 礼 仪 程，大 致 有 谋 宾、迎

宾、献宾、乐宾、旅酬、无筭爵乐、宾返拜等环节。

在飨燕礼中，乐宾是礼仪程序。按照《仪礼·乡

饮酒礼》的描述，乐 宾 由 升 歌、笙 奏、间 歌、合 乐 四 段

组成，其 间 举 行 拜 答 仪 式。就 演 奏 曲 目 而 言，先 是

“歌《鹿 鸣》、《四 牡》、《皇 皇 者 华》”，然 后 笙 奏“《南

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”，尔后“间歌《鱼丽》，笙《由庚》；

歌《南 有 嘉 鱼》，笙《崇 丘》；歌《南 山 有 台》，笙《由

仪》”；最后“合 乐《周 南》：《关 雎》、《葛 覃》、《卷 耳》；
《召南》：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。”这一程序完成后，

乐正报告“正 歌 备”。这 是 飨 礼 的 规 定 性 演 奏，属 于

礼仪用乐，即使 季 札 不 提 出 观 乐，按 规 程 演 奏，且 在

此过程 中，有 相 应 的 礼 仪 活 动 进 行，非 能 安 心“观

乐”，且一一评论。故季札“请观周乐”，于仪程而言，

则在此之后；于曲目而言，则在此之外。

这就需要辨析 三 个 问 题：一 是 与“正 歌”对 应 的

“无筭乐”如何使用？所谓“正歌”，乃礼仪规定用曲，

乡饮酒、乡射、燕 礼 皆 有 类 似 固 定 的 程 序，此 为 礼 仪

用曲。乐官之报告歌备，显然指演奏暂时告一段落，

此后还有其 他 性 质 不 同 的 演 出，“无 筭 乐”便 是 正 歌

之后的根据观赏者的要求进行演出，而非固定曲目，

亦非事先安排。《说 文 解 字》言 筭：“长 六 寸，计 历 数

者。从竹从弄，言常弄乃不误也。”乃计筹工具，枚乘

《七发》言：“孟 子 执 筹 而 筭 之，万 不 失 一。”故 此 无 筭

乐，非不计数，乃 非 事 先 安 排 之 乐，即 在 礼 仪 用 乐 之

外，因主宾兴致而临时点演的曲目。与之相关的“无

筭爵”，亦非固定礼仪程序中的赐酒、敬酒之类，乃出

于程序之外的 自 行 安 排。季 札“请 观 周 乐”，叔 孙 穆

子使工“为之歌”，正是在正歌之外、之后的无筭乐安

排中。

二是《仪礼》所列出的曲目是规定性使用还是选

择性使用？从《左 传·襄 公 四 年》所 载 穆 叔 如 晋，晋

侯享之的程序 来 看，这 些 曲 目 只 是 作 为 基 本 性 的 曲

目使用，晋 悼 公 为 叔 孙 穆 子 演 奏 了《肆 夏》之 三，歌

《文王》之三，其不拜。而歌《鹿鸣》之三，三拜。后来

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，穆叔对《三夏》、《文王》、《鹿

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 皇 者 华》的 用 意 进 行 了 解 说。其 中

后三者是《仪 礼》所 载 君 享 使 者 的 基 本 曲 目，显 然 是

按照乐制进行 的 演 奏。而 前 二 者 是 晋 悼 公 增 加 的，

９２曹胜高：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的性质



乃国君相见之曲目，叔孙穆子认为用乐超越规格，故

不予回拜。由此 可 以 看 出，《仪 礼·乡 饮 酒 礼》、《燕

礼》所载的乐 宾 曲 目，只 是 基 本 曲 目，主 人 可 以 根 据

来宾的身份进行调 整，⑤ 故 而《乡 射 礼》、《燕 礼》、《乡

饮酒礼》中 所 列“周 南”“召 南”诸 曲，只 是 例 举，而 非

定式。即便这些 是 规 定 曲 目，季 札 也 不 会 在 礼 仪 进

程中随 意 对 礼 仪 用 去 发 表 评 论。可 以 推 知 季 札 对

“二南”的评论，不是针对乐宾程序中“间歌”、“合乐”

的评论，而是对“为之歌”进行的评论。

三是“合乐”部 分 仅 列 出 合 乐“周 南”、“召 南”的

各三个篇名。与 此 前“歌”《鹿 鸣》、《四 牡》、《皇 皇 者

华》等直 接 提 及 篇 名 的 行 文 表 述 不 同，存 有 不 同 歧

义：或分别 将 三 个 曲 子 演 奏，作 为《周 南》、《召 南》的

代表？亦或是《周 南》、《召 南》后 面 所 列 的 三 个 曲 目

只是例举，而是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全部？还是分别选

取“周南”中的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和《召南》中的

《鹊巢》、《采 蘩》、《采 蘋》各 一，根 据 飨 宴 对 象 的 不 同

身份适当调整？

从史料记载 来 看，当 为 选 择 性 使 用。第 一，《周

礼》射礼规定的“王奏《驺虞》，诸侯奏《狸首》，卿大夫

奏《采蘋》，士奏《采蘩》”，即从中选出一首，根据来宾

身份为之演 奏。第 二，《左 传·昭 公 元 年》载 夏 四 月

郑简公兼享赵 孟、叔 孙 豹、曹 大 夫 的 程 序 是“礼 终 乃

宴”，即国君参与聘礼仪式之后的飨礼。其间穆叔赋

《鹊巢》、《采 蘩》，子 皮 赋《野 有 死 麇》之 卒 章，赵 孟 赋

《常棣》。如果 依 照 飨 礼 记 载 乐 工 为 三 人 完 整 演 奏

《周南》、《召 南》六 首 曲 子 后，叔 孙 还 赋《鹊 巢》、《采

蘩》，显然失去意义，而子皮所赋出于《召南》、赵孟所

赋出于《小雅》，可 知 在 郑 国 乐 工 并 非 全 部 演 奏。故

而所谓的合乐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乃取其中若干曲子，作

为礼仪用曲。

由此我们要思考另一问题，即《左传》所载“为之

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”、“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”之类，

是将其 全 部 歌 唱？ 还 是 选 取 代 表 性 的 曲 目 进 行 演

奏，如《燕 礼》“遂 歌 乡 乐”之《周 南》《召 南》各 三 首？

甚至更少，选取 一 至 两 首 作 为 代 表 曲 目 演 奏？ 从 常

理度之，当为 选 而 歌 之：第 一，即 使 排 除《鲁 颂》、《商

颂》之外，今本《诗经》仍有近三百篇，一一演之，必假

以时日。第二，从《左 传》赋 诗 多 取 单 篇 或 者 某 章 为

用，以 及 季 札 一 言 以 蔽 之 的 评 论 可 知，鲁 乐 工 为 之

歌，乃取若干代 表 作 为 之 歌，使 之 听 乐 观 政。第 三，

今本《诗经》中有变风变雅之作，风格不尽一致，有德

有衰，有美有刺，季 札 言 之 以 政，正 是 鲁 乐 工 取 其 可

观者而为之歌。一如乐宾仪式为之歌《周南》三、《召

南》三。
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郑简公兼享赵孟、叔孙豹、

曹大夫事，记礼终乃宴之后，又有“饮酒乐”云云。所

谓的饮酒乐，即 礼 后 之 宴，以 饮 酒 取 乐。《诗 经·小

雅·宾之初筵》记载燕礼，间有射礼，射礼后无筭爵、

无筭乐。起初是依礼进行，“左右秩秩”，“其未醉止，

威仪反反。”宴会后期，“曰既醉止，威仪幡幡；是曰既

醉，不知其秩”，主 宾 亦 不 再 按 照 礼 制 进 行，“宾 既 醉

止，载号载呶，乱我笾豆，屡舞僛僛”，由着性子歌舞。

仪礼中的饮酒，是 有 规 制 的；而 礼 后 之 宴，则 是 以 尽

欢为乐。

饮宴的“饮酒 乐”，正 是 周 飨 食 礼“无 筭 爵、无 筭

乐”的体现。《乡饮酒礼》中的“无筭乐”，郑注：“燕乐

亦无数，或间或 合，尽 欢 而 止。《春 秋》襄 二 十 九 年，

吴公子札来聘，请 观 于 周 乐，此 国 君 之 无 筭 也。”筭，

筹也；无筭，即 不 进 行 安 排，随 意 而 已。《毛 诗 正 义》

言：“以其 遍 歌，谓 之 无 数，不 以 不 次 为 无 筭 也。”［１８］

认为无筭乐，乃无数次歌。按照《燕礼》郑玄注：“筭，

数也。爵行无次无数，唯意所劝，醉而止。”可知无筭

乃不记次 数，完 全 合 着 主 宾 饮 酒 的 兴 致 进 行 演 奏。

郑玄注“无筭乐”：“升 歌 间 合 无 次 数，唯 意 所 乐。”［１９］

这与《乡饮酒礼》中“乡乐唯欲”的说法一致，在于“无

筭乐”是“合乡 乐，无 次 数”，［２０］《诗 经·小 雅·鹿 鸣》

所说 的“我 有 嘉 宾，鼓 瑟 吹 笙。吹 笙 鼓 簧，承 筐 是

将”、“我有嘉 宾，德 音 孔 昭”、“我 有 嘉 宾，鼓 瑟 鼓 琴。

鼓瑟鼓琴，和乐 且 湛”的 重 章，说 的 正 是 以 乐 娱 宾 的

“无筭乐”。而“我 有 旨 酒，嘉 宾 式 燕 以 敖”、“我 有 旨

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”则是以酒乐宾的“无筭爵”。

无筭爵足以尽欢，无筭乐足以观乐，叔孙穆子利

用飨燕的仪程，满足了季札观乐的要求，使之可以依

照宾客的兴致，为之演奏，务在尽欢。

三、“为之歌”与“房中之乐”

按照《左传》的 记 载，鲁 乐 工 采 用“为 之 歌”的 形

式，在于“无筭乐”的演奏，不可能采用规范的乐悬演

奏，而只能采用咏歌、弦歌的方式进行。
“歌”是周礼常见的用乐方式。如吉礼之一的大

飨礼，举 行 时 乐 师“帅 学 士 而 歌 彻”，［２１］《礼 记·祭

统》言：“夫祭 有 三 重 焉，献 之 属 莫 重 于 祼，声 莫 重 于

升歌，舞莫重于《武 宿 夜》。此 周 道 也。”此 处 所 言 的

“升歌”，乃“歌 者 在 上，匏 竹 在 下，贵 人 声 也”，［２２］由

此可知“歌”的最大特点，在于歌者在堂上歌唱，而伴

奏者在堂下。

这种演 奏 方 式，在 燕 礼 中 被 称 为“房 内 之 乐”，
《仪礼·燕礼》附 记 载“若 与 四 方 之 宾 燕。……有 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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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之乐。”房中之 乐 用 于 燕 礼 是 没 有 问 题 的，关 键 是

什么是“房中之乐”？概而言之，有两种基本的解释：

一是“房 中 之 乐”即“房 中 乐”，此“房 中”与 房 中

术之房中意近，专 指 夫 妇 间 事。故 房 中 乐 有 正 夫 妇

之义。《乐 府 诗 集》卷１５《燕 射 歌 辞 三》引 郑 玄 云：
“王后、国君、夫 人 房 中 之 乐 歌 也。《周 南》《召 南》风

化之本，故谓之乡乐，用之房中以及朝庭飨燕、乡射、

饮酒也。”认为乡 乐 用 于 房 中，便 是 房 中 之 乐。此 依

据乐之内容分，认 为 乡 乐 主 要 用 于 飨 燕、射 礼、饮 酒

等场合，其“房中”与其他并列，显然将房中作为夫妇

生活之“房中”，此一意义的形成，在于秦汉“房中”术

的兴起，使得房中有特定的含义，用于指代王后或夫

人生活的场所。后有论者多强化“房中乐”以夫妇为

义，正是将泛指“寝内”的房中义谓缩小，将之专指夫

妇生活之房中，认为“房中之乐”即“房中乐”，强化了

夫妇相娱的性质。［２３］

二是“房中之 乐”非“房 中 乐”，乃 在 室 内 演 奏 之

乐，其特 点 是 不 用 钟 磬。郑 玄 注“有 房 中 之 乐”为：
“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 南》之 诗，而 不 用 锺 磬 之 节 也。谓

之房中者，后 夫 人 之 所 讽 诵，以 事 其 君 子。”［２４］前 半

句解释的是房 中 乐 演 奏 方 式，后 半 截 解 释 的 是 房 中

乐的用 意，显 示 出 汉 代 二 者 意 义 开 始 融 合。“房 中

乐”则是用于夫妇家宴之间，指代的是内容；而“房中

之乐”不用钟磬伴奏，指代的是演奏形式。
《仪礼》所载礼仪甚多，其所谓“房中”者，多指庙

寝，如《少牢 馈 食 礼》之“馔 豆 笾 与 篚 于 房 中”，《士 冠

礼》之“升立于房中，西面南上。”《士昏礼》之“侧尊甒

醴于房中。主人迎宾于庙门外”等，咸非夫妻所居之

房中。《大戴礼记·诸 侯 迁 庙》言：“至 于 新 庙，筵 于

户牖间，樽于西序下，脯醢陈于房中，设洗当东荣，南

北以堂深。”故《燕 礼》结 尾 所 言 之“房 中 之 乐”，绝 非

用于正夫妇之意的“房中乐”，而是特指用乐方式，即

不用钟磬伴奏，可弦可歌而演奏于房内。

从《仪礼》有 关 描 写 来 看，其 指 出 了 房 中 乐 与 乡

乐演奏的差异，在于在飨食礼上所演奏的正歌、乡乐

等，有钟磬伴奏。贾 公 彦 疏 亦 云：“房 中 乐 得 有 钟 磬

者，彼据教房中 乐，待 祭 祀 而 用 之，故 有 钟 磬 也。房

中及燕，则无钟磬也。”贾公彦将房中和燕分来来说，

显然“房中”指代的 庙 之 寝，而“燕”指 代 的 是 在 路 寝

举行的“燕礼”，二 者 皆 在 室 内 举 行，不 用 钟 磬，形 式

相对简约。⑥《隋书》卷１５《音乐下》言：

房内乐者，主为王后弦歌讽诵而事君
子，故以房室为名。燕礼乡饮酒礼，亦取而
用也。……既不设钟鼓，义无四悬，何以取
正于妇道也。《磬师职》云：‘燕乐之钟磬。’

郑玄曰：‘燕乐，房内乐也，所谓阴声，金石
备矣，’以此而论，房内之乐，非独弦歌，必
有钟磬也。《内宰职》云‘正后服位，诏其礼
乐之仪。’郑玄云：‘荐撤之礼，当与乐相
应。’荐撤之言，虽施祭祀，其入出宾客，理
亦宜同。请以歌钟歌磬，各设二虡，土革丝
竹并副之，并升歌下管，总名房内之乐。女
奴肄习，朝燕用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于是内宫
悬二十虡其镈钟十二，皆以大磬充。去建
鼓，余饰并与殿庭同。

隋定音乐，论房内乐时，有司以为传统的房内乐

不设钟磬、四 悬，并 不 符 合《周 礼》之 记 载，遂 在 房 内

乐演奏中增设 钟 磬 之 类。其 欲 设 钟 磬，以《周 礼》为

训。我们知道，《周礼》所载，并非皆为事实。即便为

依据，亦无直接 证 据 表 明 房 内 乐 必 然 用 钟 磬。其 所

谓“燕乐之钟 磬”云 云，非 仅 为 房 中 之 乐。如 果 仔 细

分辨，燕乐乃指 燕 礼 用 乐，其 由 两 部 分 组 成：一 是 燕

礼仪 程 用 乐，服 务 于 主 宾 交 酬 答 谢 的 乐 宾 环 节，如

“合乡乐”之 类，即 用 钟 磬。二 是 燕 礼 正 式 仪 程 之 后

演奏 无 筭 乐 时，多 用 房 中 之 乐 的 方 式 演 奏，意 在 娱

宾，虽设钟鼓，而不用之。而此时之演奏，因在室内，

其编钟、石磬等 礼 器、乐 器 并 不 使 用，而 是 由 乐 工 弦

歌之。
《仪礼》举乐，瑟在堂上，笙管钟罄鼓鼙等均在堂

下。［２５］故《仪礼·燕 礼》中 所 谓 的“有 房 中 之 乐”，与

其礼仪程序 中 乐 宾 环 节 的“歌 乡 乐”相 似，由 乐 工 采

用弦歌的方式进行演奏。弦歌的细节《仪礼》颇多描

述：

工四人，二瑟，瑟先。相者二人，皆左
何瑟，后首，挎越，内弦，右手相。乐正 先
升，立于西阶东。工入，升自西阶。北面
坐。相者东面坐，遂授瑟，乃降。工歌《鹿
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。卒歌，主人献
工。工左瑟，一人拜，不兴，受爵。主人阼
阶上拜送爵。荐脯醢。使人相祭。工饮，

不拜既爵，授主人爵。众工则不拜，受爵，

祭，饮辩有脯醢，不祭。大师则为之洗。

宾、介降，主人辞降。工不辞洗。（《乡饮酒
礼》）

乐正先升，北面立于其西。工四人，二
瑟，瑟先，相者皆左何瑟，面鼓，执越，内弦。

右手相，入，升自西阶，北面东上。工坐。

相者坐授瑟，乃降。笙入，立于县中，西面。

乃合乐：《周南·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
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。工不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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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于乐正，曰：“正歌备。”乐正告于宾，乃
降。（《乡射礼》）

小臣纳工，工四人，二瑟。小臣左何
瑟，面鼓，执越，内弦，右手相。入，升自西
阶，北面，东上坐。小臣坐授瑟，乃降。工
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。卒歌，主
人洗，升，献工，工不兴。左瑟，一人拜受
爵，主人西阶上拜送爵。荐脯醢。使人相
祭。卒爵，不拜。主人受爵。众工不拜受
爵，坐祭，遂卒爵。（《燕礼》）

小臣纳工，工六人，四瑟。……相者皆
左何瑟，后首，内弦，挎越，右手相。后者徒
相入。小乐正从之。升自西阶，北面东上。

坐授瑟，乃降。小乐正立于西阶东。乃歌
《鹿鸣》三终。主人洗，升实爵，献工。工不
兴，左瑟，一人拜受爵。（《大射仪》）

在乡饮酒礼、燕礼、大射仪、乡射礼中，皆有乐工

登堂，弦歌《鹿 鸣》、《四 牡》等 曲 目。在 这 过 程 中，一

是采用“工歌”的形式，即乐工弦歌相关篇目；二是采

用“合乐”的 形 式，即 与 乐 悬 诸 乐 合 奏。值 得 注 意 的

是，在乐宾仪式结 束 之 后，相 者、乐 正、小 乐 正、小 臣

等降下，而留乐 工 在 堂。这 些 乐 工 不 随 其 他 乐 工 撤

下，在于服务“礼终之宴”上的无筭乐，这些在堂上弦

歌的曲目，用于 佐 酒 伴 唱，浅 斟 低 吟，不 与 钟 磬 乐 悬

合奏，形式简约。胡培翚解释道：“堂上之乐，唯取其

声之轻清者与 人 声 相 比，则 二 人 歌 时，必 二 人 鼓 瑟，

以合咏歌 之 声，不 言 可 知。……堂 上 之 乐，以 歌 为

主；堂下之乐，以 管 为 主。歌 发 则 堂 下 之 乐 不 作，管

奏则堂上之乐亦 停；所 谓 无 相 夺 伦 者 此 也。”［２６］堂 上

弦歌，不用乐钟鼓等伴奏。

按照周制，“奏鼓以章乐，奏舞以观礼，奏歌以观

和”，［２７］钟鼓、舞 蹈 和 歌 咏 的 使 用，有 着 必 然 的 规 定

性。燕礼 礼 仪 用 乐 有 钟 鼓 伴 奏。而 礼 后 之 宴 的 用

乐，如《小雅·南 有 嘉 鱼》所 谓 的“君 子 有 酒，嘉 宾 式

燕以乐”意 在 娱 乐 宾 客。此 时 庄 严 的 礼 仪 已 结 束，

以欢宴尽兴。在 周 人 看 来，“诗 所 以 合 意，歌 所 以 咏

诗也。今诗以合室，歌 以 咏 之，度 于 法 矣。”［２８］赋 诗、

歌咏正是为了 交 流 感 情，讲 究 歌 诗 必 类，以 诗 言 志；

而钟鼓成礼，在 于 明 秩 序，别 尊 卑。燕 礼 在 于“仁 宾

客”，而“歌乐 者，仁 之 和 也”，因 而 燕 乐 去 钟 鼓，不 用

乐悬，而采用弦歌形式，义取宾主之和。按照周乐演

奏方式，“金石以 动 之，丝 竹 以 行 之，诗 以 道 之，歌 以

咏之，匏以宣之，瓦 以 赞 之，革 木 以 节 之”，［２９］诗 以 道

之，在于歌诗必类；歌以咏之，在于咏歌观和，即听其

音声，明其旨义。《国 语》、《左 传》多 载 享、燕 等 场 合

之赋诗，正是“歌以咏之”的产物。季札观“乐工为之

歌”，并未随之赋 诗，而 是 略 加 点 评，其 论 乐 以 德，论

诗以义，符合周人论 诗 乐 的 准 则，⑦ 显 示 出 良 好 的 文

化修养，故《左传》详述。

因而当季札提出“观乐”时，叔孙穆子便“使工为

之歌”，这些歌是按照“无筭乐”的仪程，采用“房中之

乐”的弦歌 方 式，在 庙 寝 之 中 渐 次“为 之 歌”《国 风》、
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。

四、季札“见舞”与鲁之禘礼

《左传》记载 叔 孙 穆 子 为 之 歌 风、雅、颂，而 至 于

乐舞，则曰“见 之 舞”。显 然 这 些 舞 蹈 并 非 为 季 札 专

门演出，而是其 在 鲁 所 见。周 制“凡 小 祭 祀，则 不 兴

舞”，［３０］故能见《大 夏》、《大 武》之 类 的 舞 蹈，则 为 天

子之礼祭于太庙者，一般诸侯使用则为僭越，惟有鲁

因周公而得以用天 子 规 格 祭 祀 先 祖。⑧ 即 便 如 此，也

不是随时可以 用。庄 公 二 十 年（前６７５）冬，庄 王 庶

子颓享五 大 夫，“乐 及 徧 舞”，郑 伯 听 说 后 就 对 虢 叔

说：“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。今王子颓歌舞不倦，乐祸

也。”［３１］后王子颓及五 大 夫 乱 亡。于 此 可 知，鲁 虽 有

天子之舞，然并非能随意举行，《论语·八佾》载孔子

“八佾舞于 庭”而“不 可 忍”的 愤 怒，出 于 对 礼 制 规 定

的坚守；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载齐侯享定公，孔子谓梁

丘据的“牺象不出门，嘉乐不野合”，则显示出礼仪场

合和礼 器 使 用 的 严 格。尤 其 是 强 调 礼 制 的 叔 孙 穆

子，只能让季札通过观礼“见舞”，故《左传》此处记载

与“为之歌”有别。由此可知，这里的“观”，有两种方

式，一是专门应季札之请而为之演奏，如“为之歌”之

类，二是应季札请求而列观祭礼，以见周舞。

从《左传》记 述 来 看，季 札 入 鲁 恰 在 六 月。而 鲁

之禘祭亦在此月举行，季札“见舞”乃观鲁之禘礼，并

进行评论。尔后继续出聘他国，至八月底结束回吴。

在鲁观礼，乃春 秋 诸 侯 之 共 识。《左 传·襄 公 十 年》

载荀偃、士匄言：“诸侯宋、鲁，于是观礼。鲁有禘乐，

宾祭用之。”可知 此 时 鲁 之 禘 乐，已 取 代 周 天 子 之 祭

祀，而成为诸侯观礼的盛典。杨伯峻先生理解为“鲁

用周王之禘乐，于 享 大 宾 及 大 祭 时 用 之”，［３２］从 鲁 襄

公不享季札来看，其不是作为大宾而接待的，因而其

能够“见 舞”《大 夏》、《大 武》等，乃 在 鲁 之 夏 祭 礼 仪

中，得观禘乐。⑨

禘祭有吉禘、时禘两种。吉禘意在终丧，一般在

三年丧毕 举 行，闵 公 二 年“吉 禘 于 庄 公”，《左 传》以

“速也”贬其 提 前 举 行。鲁 国 在 僖 公 八 年，昭 公 十 五

年、二十五年，定 公 八 年 皆 举 行 丧 毕 之 吉 祭。《左 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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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襄公十六年》穆叔聘晋，晋人言“以寡君之未禘祀，

与民未息，不然不敢忘”，亦为吉祭。

时禘乃按时进 行，杨 伯 峻 先 生 言《左 传》禘 无 定

月，［３３］一在 于 时 禘 在 夏 月 即 合 礼。《礼 记·王 制》：
“天子诸侯宗庙 之 祭，春 曰 礿，夏 曰 禘，秋 曰 尝，冬 曰

烝。”二在于《左 传》常 事 不 书，依 月 令 行 政。而 季 札

聘鲁在襄公二十九年六月，据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：

季夏六月，以禘礼，祀周公于大庙，牲
用白牡，尊用牺、象、山罍，郁尊用黄目，灌
用玉瓒大圭，荐用玉豆、雕篹，爵用玉琖仍
雕，加以璧散、璧角，俎用梡嶡。升歌《清
庙》，下管《象》；朱干玉戚，冕而舞《大武》；

皮弁素积，裼而舞《大夏》。《昧》，东夷之乐
也。《任》，南蛮之乐也。纳夷蛮之乐於大
庙，言广鲁于天下也。……

季札聘鲁，恰 逢 鲁 国 太 庙 举 行 禘 礼。禘 礼 为 祭

祀文王、周公之礼，乃鲁显示其国高贵身份的祭祀仪

式。由鲁公主持，用 天 子 之 制 度，为 一 时 盛 典，多 邀

观礼之人。孔子 曾 言：“禘 自 既 灌 而 往 者，吾 不 欲 观

之矣。”［３４］在于 其 精 通 禘 之 说，而 在 昭 公 晚 年 之 禘，

万舞于太庙者 仅 二 人，而 其 余 舞 者 均 舞 于 季 氏 之 家

庙。［３５］故在灌祭之后，孔子不忍观看僭越之舞。

季札聘鲁所观大禘，从其所“见舞”而言，乃合乎

《礼记》之《明 堂 位》、《祭 统》的 规 定。季 札 见 舞《象

箾》、《南籥》、《大 武》、《韶 濩》、《大 夏》、《韶 箾》诸 舞，

合乎夏禘用舞。上述舞蹈，有两个来源：一是蛮夷之

乐。杜预认 为《象 箾》乃 执 兵 器 以 舞，《南 籥》乃 执 籥

以舞，杨伯 峻 注：“舞 南 籥，盖 奏 南 乐 以 配 籥 舞。”［３６］

从季札“美哉！犹 有 憾”的 感 慨 可 知，其 当 非 文 王 之

乐，更非《云门》、《咸池》之类的古乐，当为《礼记·明

堂位》所 言 的“夷 蛮 之 乐”。二 是 四 代 之 乐，《礼 记·

明堂位》言：“凡四代之器、服、官，鲁兼用之。”乃出于

舜、汤、文、武之乐。其 中《大 武》乃 武 王 为 飨 于 太 庙

而作，［３７］《韶濩》象征汤以宽治民，⑩《大 夏》乃 颂 禹 之

治水，《韶箾》赞美 舜 之 功 德，瑏瑡 季 札 的 评 论 正 与 之 相

符。

按照鲁禘礼的 通 例，是 按 照 先 近 后 远 的 顺 序 演

出舞蹈。文 公 二 年（前６２６）秋 八 月 丁 卯 的 太 庙 祭

祀，就存在这种 跻 僖 公 神 位 在 闵 公 之 上 的 情 形，《左

传》视为“逆祀”，主持的夏父弗忌公开说：“吾见新鬼

大，故鬼小。先大后小，顺也。跻圣贤，明也。明顺，

礼也。”［３８］《左传》事后 附 君 子 以 为、君 子 曰 之 类 的 话

进行评判，然只是事后非议，而未能改变鲁国祭祀的

程序。由此可见，夏父弗忌所谓的“先大后小”的“逆

祀”，当为鲁太庙用礼的基本准则，由此延展，先祀武

王以《大武》、再以此以汤、虞、舜而上溯，鲁还用尧乐

《咸池》、黄帝乐《云门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左传》所载季札观乐之次序，与

传本《诗经》基 本 相 同，以 风、雅 颂 序 次。而 在《礼 记

·乐记》则载师乙言：

乙，贱工也，何足以问所宜？请诵其所
闻，而吾子自执焉。宽而静、柔而正者，宜
歌《颂》。广大而静、疏达而信者，宜歌《大
雅》。恭俭而好礼者，宜歌《小雅》。正直而
静、廉而谦者，宜歌《风》。

其以《颂》、《雅》、《风》为 序。这 样 就 可 以 看 出，

在周朝言诗，存 在 两 种 次 序，一 是 季 札 观 乐 所 见 的，

大致同于今本《诗经》的次序，我们可简称为“诗本次

序”；另一种是 师 乙 所 言 的《颂》、《雅》、《风》次 序，其

为乐官教习所 用，盖 因 其 所 用 场 合 之 重 要 性 不 同 而

排列，我们可简 称“乐 本 次 序”。前 者 是 按 照 演 出 的

顺序排列，季札 观 乐 可 证。后 者 按 照 教 乐 的 顺 序 排

列，师乙论乐可证。

乐本次序是教乐所用，由古及今，由繁及简。诗

本次序是演奏所用，由今及古，由简及繁。鲁隐公之

后，乐工之外者言诗，皆以风雅颂为序，如《左传·隐

公三年》载“《风》有《采 蘩》、《采 蘋》，《雅》有《行 苇》、
《洞酌》”云云，以 风、雅 为 次。《论 语·子 罕》载 孔 子

言：“吾自卫反 鲁，然 后 乐 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 得 其 所。”

皆如此。《荀子·儒 效》：“故《风》之 所 以 为 不 逐 者，

取是以节之也；《小雅》之所以为《小雅》者，取是而文

之也；《大 雅》之 所 以 为《大 雅》者，取 是 而 光 之 也；
《颂》之所以 为 至 者，取 是 而 通 之 也。”与 今 出 土 竹 简

《孔子诗论》，学 界 最 终 排 定 为《风》、《少 夏（小 雅）》、
《大夏（大雅）》、《讼（颂）》之次序，与季札观乐时次序

一样。［３９］可知 诗 本 次 序 为 演 出 本，而 乐 本 次 序 则 为

教习本。

无独有偶，周之乐舞，亦有相似分判。前文所引

《周礼》中 所 言 乐 舞 演 出 的 顺 序，依 次 为《云 门》、《咸

池》、《大韶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 武》，由 古 及 今。而

季札 见 舞 的 次 序 则 正 好 相 反，乃 由 今 及 古，由 杀 及

隆，以《大武》、《韶護》、《大夏》、《韶箾》为次。以此为

例，乐工言乐、礼书载舞，皆按照教乐次序为次，按照

“分乐而序之”的 原 则 六 变 而 成 乐。而 在 演 出 时，则

依据场合、功用 而 另 行 排 定，如 季 札 所 见 先 蛮 夷，依

武王、商汤、夏禹、虞舜之舞为序，所蕴德行趋深。其

与《礼记》的《明堂位》、《祭统》所载次序正好相反。

由此可知，今本《诗经》的次序，乃鲁乐工演出之

顺序，亦为乐官 之 外 天 子 卿 大 夫 士 所 观 赏 诗 乐 之 次

序，沿而习之，遂成定本。而在乐工眼中，此类乐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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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古今隆杀之 别，教 习 演 奏 之 分，故 乐 工 论 乐、礼 书

所载，不同于今本次序。

作者说明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秦汉国家建构与
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”（１２ＢＺＷ０５９）成果。

注释：

①《仪礼·聘礼》中 提 到：“归 大 礼 之 日，既 受 饔 饩，请 观。讶

帅之，自下门入。”钱玄先生认为季札观乐把“季札请观周乐”与韩

献子“观《易》与《春 秋》”都 视 为 聘 礼 中 的“请 观”仪 节，参 见《三 礼

通论·聘礼通释》，南京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版，第６４０
页。然此“请观”，乃参观 宗 庙，非 观 乐，郑 注：“聘 於 是 国，欲 见 其

宗庙之好，百官之富，若尤尊大之焉。……从下门外入，游观非正

也。”一则聘礼举行于宗庙，不宜大规模演奏“诗”、“乐”，使得仪式

冗长。二则若为常例，则《左传》不必如此专门详载，郑注为是。

②《周礼·秋 官·大 行 人》注，北 京：中 华 书 局，十 三 经 注 疏

本，１９８０年，第８９３页。《左传·襄 公 元 年》作“小 国 朝 之，大 国 聘

焉”。

③依据《礼记·王制》孔疏引皇侃的看法：“戎狄之君使来，王

享之，其礼则委飨也。其来聘贱，故王不亲飨之。”襄公不享，或有

视其为南蛮之意，然从《谷梁》、《公羊》阐解及《左传》详载如此，可

知非有此 意。但 寿 梦 卒 后，临 于 周 庙。《左 传·襄 公 十 二 年》：

“秋，吴子寿梦卒。临于周庙，礼也。凡诸侯之丧，异姓临于外，同

姓于宗庙，同宗于祖庙，同 族 于 祢 庙。是 故 鲁 为 诸 姬，临 于 周 庙。

为邢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临于周公之庙。”显然承认了鲁、吴同宗，故

季札方有聘鲁拜庙之礼。

④庙亦有寝，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言“奕奕寝庙，君子作之。”

《礼记·月令》言“寝 庙 毕 备”，皆 庙、寝 并 提。郑 玄 注“凡 庙，前 曰

庙，后曰寝。”孔 颖 达 正 义 云：“庙 是 接 神 之 处，其 处 尊，故 在 前。

寝，衣冠所藏之处，对庙为卑，故在后。但庙制有东西厢，有序墙，

寝制 惟 室 而 已，故《释 宫》云‘室 有 东 西 厢 曰 庙，无 东 西 厢 有 室 曰

寝’是也。”依周 礼，聘 飨 礼 在 宗 庙 举 行，由 于 庙 之“寝”乃 宗 庙 配

殿，为藏先人衣冠处，燕礼不当在此举行。

⑤《仪礼》本为士礼，是 面 向 士 阶 层 参 与 礼 仪 活 动 所 编 撰，因

而其中所记载礼仪用乐，非必然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阶层所

遵守的曲目，即 非 定 制，而 是 基 于 士 阶 层 参 与 的 礼 仪 活 动，为 例

举。

⑥或根据《周 礼·春 官·磬 师》：“教 缦 乐、燕 乐 之 钟 磬。”注

曰：“燕乐，房中之乐。”孙诒 让《札 迻》：“宴 乐 即《周 礼》之 燕 乐，亦

谓之房中之乐。后文祭公饮天子酒亦云‘乃绍宴乐’，亦同。郭注

非是。”认为燕 乐 亦 用 钟 磬。其 误 在 于 将 燕 乐 等 同 于 房 内 之 乐。

燕乐用于燕饮，其在礼仪程序用乐，于周有钟磬伴奏。然歌乡乐，

在寝宫演出，不用钟磬，故名。房中之乐，只是燕乐用于礼终之宴

的场合，简单弦歌而娱宾的演奏方式而已。

⑦《左传·僖公二 十 七 年》：“说 礼、乐 而 敦 诗、书。诗、书，义

之府也；礼、乐，德之则也；德、义，利之本也。”

⑧《礼记·祭统》言：“夫大尝禘，升歌《清庙》，下而管《象》，朱

干玉戚以舞《大武》，八 佾 以 舞《大 夏》。此 天 子 之 乐 也。康 周 公，

故以赐鲁也。子孙纂之。至于今不废。所以明周公之德，而又以

重其国也。”

⑨《左传·襄 公 十 年》疏：“以 二 十 九 年 鲁 为 季 札，舞 四 代 之

乐，知四代之乐，鲁皆 有 之。……禘 是 三 年 大 祭，礼 无 过 者，知 禘

祭于大庙，则作四代之 乐 也。《礼》，唯 周 公 之 庙，得 用 天 子 之 礼。

知其别祭群公，则用诸 侯 之 乐。诸 侯 之 乐，谓 时 王 所 制 之 乐，《大

武》是也。然则禘是礼之 大 者，群 公 不 得 与 同，而 于 宾 得 同 禘 者，

敬邻国之宾，故得用大祭之乐也。”

⑩《左传·襄公二十 九 年》注 言：“殷 汤 乐。”疏：“言 其 能 绍 继

大禹也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大 司 乐》疏：“濩，即 救 护 也，救 护 使 天 下

得所也。”

瑏瑡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注：“象箾，舞所执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虞舜

乐曰《箾韶》，《尚书》作《箫韶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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